


昌语〔2020〕1号

昌黎县语言文字推广中心
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印发《昌黎县第23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各区管委，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各学区（乡镇）中心校、中小学、国办中学和教体局局直单位：

现将《昌黎县第2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根据活动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昌黎县语言文字工作推广中心    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0年8月27日

昌黎县第23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实施方案
2020年9月14日至20日为第2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以下简称“推普周”），为贯彻落实秦皇岛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秦皇岛市教育局转发的《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八部门关于开展第2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冀语〔2020〕3号）文件精神，做好我县“推普周”工作，现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全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有关要求，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持续提高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文化载体功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二、活动主题

本届推普周主题为：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 脱贫攻坚决战之年、“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十四五”规划谋划之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通过举办诵读、书写、演讲、写作等多种语言文化实践形式，充分展现语言文字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大力提高普通话普及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强助力，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良好基础。

三、组织领导

我县的推普周和双推月活动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由县语言文字推广中心和县教育体育局牵头，与县委宣传部、县人社局、县旅游文广局等部门共同组织，协同各语委成员单位在国家机关、教育机构、文化传媒、城市街区、乡镇农村五大领域，商业、邮电、通信、交通、旅游、金融、医疗机构、工业企业八个行业予以全面落实。各单位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要积极领导组织开展本单位相关活动。

四、工作安排和要求

（一）宣传内容

1.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宣传《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2.宣传国家和省语言文字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规范标准；重点宣传新时期国家和省语言文字事业的主要任务；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方言和繁体、异体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外国语言文字的关系；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和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建设的工作要求等。

（二）活动形式

1.我县“双推月”期间，组织“最美书声”活动，全面提升我县语言文化素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2.组织收听、收看中央、省、市、县电台、电视台播发的“推普周”专题节目。

3.各单位要选取适当地段，面向社会，悬挂推普横幅和标语，在醒目位置设置张贴“推普周”宣传画。

4.各中小学、幼儿园要紧扣本届推普周的活动主题，认真组织开展推普周宣传活动。推普周期间各学校要做到“十个一”：致家长一封信、一个宣传栏、一期板报、一次国旗下讲话、一个主题班会、一张手抄报、一次校级语言文字活动（规范汉字书写比赛、经典诵读比赛、诗词比赛等）、一次社区(或家长)语言文字活动、开展一次啄木鸟行动、一次本校特色活动。

5.新闻媒体对“推普周”和“双推月”活动宣传报道。

（三）活动要求

1.群策群力，全面推动。各单位、各部门要统筹谋划，协调联动，建立和完善分工协作、齐抓共管、准确有效的工作机制。一是充分发挥推普周整合引领作用，将推普周宣传活动与日常工作有机结合。特别是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用语、规范用字水平。二是注重日常推普宣传，与迎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与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与县域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等语言文字常规工作的衔接和融合；三是全面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多形式、全方位搞好宣传报道，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开设在其他第三方平台上的新媒体进行宣传。

2.各尽其责，精准落实。各级语委委员单位做好本部门的宣传工作。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负责播出推普公益广告；党报负责刊载推普专题文章；新闻媒体同时做好推普周和“双推月”活动的宣传报道；其他语委委员单位以及各部门，要以加强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为出发点，以提高各行业干部职工素质和工作质量为落脚点，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本部门、本单位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活动，主管领导要亲自参加推普周活动，为推广普及普通话作出表率。并积极配合县语委做好社会宣传。
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建设和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工作，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周”和“双推月”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学生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中小学校要组织开展升旗仪式、班会、队会、团会、课本剧表演、校内经典诵读、规范汉字书写、诗词大赛等活动。提倡学校面向社会、社区，尤其是面向城镇农村开展宣传活动。

3.注重实效，确保安全。各语委成员单位要注重政策把握和宣传实效，内容要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务求活动实效。“推普周”和“双推月”可与教师节、中秋节等活动有机整合，使推普宣传活动雅俗共赏、为群众喜闻乐见。要增强安全稳定意识，确保活动安全，活动宣传期间，务必按照相关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请各语委成员单位将本单位“推普周”活动方案及总结，分别于9月12日、9月26日前（含图片3-5张，附简短文字说明）以电子邮件形式报语言文字推广中心。
电子邮箱：clyuweiban@163.com

联系电话：0335-2023576

